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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以来，三大互联网法院逐渐在网络版权纠纷中承认区块链电子存证的真实性，区块链技术在网络

版权领域不断发挥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笔者以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

中的典型案件为例，探讨网络版权领域区块链电子存证的相关问题。例如关于作品独创性的认定、著作

权权属问题、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认定以及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等方面，希望能够为我国在区块链

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创新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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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20, the three major Internet courts have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lockchain electronic storage certificates in the online copyright disputes, and the 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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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has been playing a continuous role in the field of online copyright.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arising. The author takes the typical cases in the infringement dispute of the righ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heard by the Internet court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relevant issues of the blockchain electronic storage certificate in the field of network copyright.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originality of works, the issue of copyright own-
ership, the identification of 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amount 
of infringement compensation, we hope to help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judicial fiel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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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块链技术的司法现状 

2019 年 10 月，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强调了区块链技术的重要性，

尤其是要与人工智能应用相结合；同年 11 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主持召开会议时强调，要不断深入区块

链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不断建设智慧法院[1]。这既表明了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也表现了区块

链技术在司法领域的不断深入融合。截至 2020 年 3 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以及广州互联

网法院共三家互联网法院都推行了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电子证据存证平台[2]。它们分别是以“司法区

块链”、“天平链”以及“E 链智执”命名的电子证据存证平台。此外吉林等 12 个省(市)的各层级法院

均已上线了区块链电子证据平台[3]；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约司法社会资源。 
杭州互联网法院主导的“司法区块链”作为全国首个电子证据平台：具有“实人身份认证、抓取及

查验、加密算法及数字证书保证、可信时间、证据链举证、侵权监测”等六大优势；广州互联网法院的

“E 链智执”电子证据存证平台则分为“我要链接(当事人)”、“法官 E 链”、“阳光法链”、“信用上

链”四个方面；北京市互联网法院的“天平链”平台虽推行较晚，但相对而言，“天平链”区块链电子

存证平台也比较成熟，并附有平台的应用接入技术规范应用接入管理规范。因此，笔者将以“天平链”

区块链电子证据存证平台为例简要介绍。 
“天平链”是由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导，联合各大司法机构及互联网平台、行业组织、央企国企等 20

家单位作为节点(一级节点单位 12 个，2 级八个)共同组建而成，于 2018 年 9 月 9 日上线运行。 
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分别受理的网络传播信息权案件为 4648、

12,323 起，并尽可能在审理中采信区块链取证，这表明区块链技术在网络版权领域不断发挥作用。但同

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当下试验的区块链存证机制能否升级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得到推

行等[4]。 
笔者以司法实践中杭州和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的典型案件为例，探讨

区块链技术基础下网络版权电子存证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其中关于作品独创性的认定、著作权权属问题、

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认定以及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等方面，以期为我国在区块链技术在司法领域的

创新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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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块链技术的介绍 

2.1. 区块链技术的概念 

区块链是从 2008 年开始逐渐活跃在人们的生活里，区块链技术作为比特币的主要技术基础，但区块

链不等同于比特币，2015 年开始随着技术的不断变革逐渐滲透于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一开始的

比特币交易等金融方面，区块链即使在其他社会行业基础行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医疗卫生、保

险行业以及司法领域等。区块链技术是比特币的基础架构，是一种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按照时

间顺序将数据区块以顺序相连的方式组合成的一种链式数据结构[5]，因此也称为分布式账本技术。 
从记账视角而言，区块链是一种分布管理提供了一种新技术，同时也引入了一种新的可以协调经济

活动的制度技术——智能合约[3]。 
总的来说，区块链技术的实质其实就是新型技术的迅猛发展[6]。 

2.2. 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特点 

区块链技术有许多的特点，例如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带有时间戳、不容易被随意改变，可信度高，

公开透明等等特点[4]，但核心特点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去中心、去信任化 
这是区块链技术最本质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优点所在。人们在社会的各种交易，往往基于一定的

信任或者依托第三作为中介来提供担保。因此建立信任关系的时间成本以及找中介的服务成本较高，而

在区块链技术由于其自身的系统结构，不需要任何人或机构作为中介，而是由技术操作，直接对接，从

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信任模式，即点对点的信任方式，这是区块链技术之所以能运用到司法领域以及其

他领域不断深入的根本原因。 
2) 公开透明、结构稳定 
区块链技术基于其特殊分布式系统的结构和其复杂的加密算法，层层递进，并盖有时间戳，如要改

变，仅靠单一的节点是无法起到作用的，必须要改变系统中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节点才行，这需要高超

的专业技术以及巨额的费用，成本高昂，且即使改变，也很难恢复。所以不容易随意篡改，结构更加稳

定，安全系数更高。因此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进行电子存证，能够保证其电子证据的真实有效性。区块链

技术公开透明的特点，运用到网络版权领域、能够使得交易成本和风险得以降低，从而不断促进网络版

权行业以及金融领域的发展[7]。 
3) 与智能合约的融合应用 
智能合约最早在 1955 年，由密码以及法律学家尼克·萨博提出的，是指基于法律、经济的原则和可

靠安全的协议，将合同和计算机结合起来，由计算机自动执行[8]。智能合约主要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

由同一领域内多方用户制定相对统一的规则并点对点接入区块链的每一节点。合约当事人双方通过约定

合约的履行条件，对接线上节点，一旦达成条件即可根据区块链以及合约约定的规则生成不同的指令。

如果合约当事人双方确认合同履行完毕，则其履行的结果自动存入“天平链”；反之，则自动生成执行

相关法律文书[9]。 
2019 年 10 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信息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同意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要在某月某日前支付原告赔偿金。法院告知如逾期没有履行支付义务，则将通过区块链智能合

约技术来自动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例使用智能合约的案例，一键立案，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十分方便。 
至于智能合约与区块链之间的关系问题，总的来说，区块链技术是智能合约得以落地的基础，区块

链技术去的去中心化、去信任化、结构稳定等独一无二的特点，天然的适用于智能合约的应用。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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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合理的预见，智能合约的应用在未来的法律与互联网结合中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10]。 

3. 区块链存证的个案分析 

2018 年 6 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华泰公司诉道同公司网络侵权案(字号为“(2018)浙 0192 民初

81 号”)，首次肯定区块链存证平台关于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认定，是我国第一起区块链电子证据案。2019
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证据真实性，展开了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实践……区块链

电子存证技术在一直深入创新的同时，也不断加深法院对于其在司法领域的作用的认可。 
区块链技术的司法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但仍然还有许多的问题等

待区块链技术来不断深入创新。例如区块链技术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中能够解决其相关的基

于区块链技术存证的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问题，但对于网络版中的独创性“作品”的认定，网络版权交

易等著作权归属问题，以及侵害著作权的侵权损失的计算与方案等等。其中，笔者主要北京互联网法院

判决的典型案例，即上海的映脉公司(简称)与北京的中广公司(简称)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为

例来进行分析。 

3.1. 案情回顾 

映脉公司(原告/被上诉人)与中广公司(被告/上诉人)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于 2019 年

5 月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 年 12 月由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分别审理并出具一审、二审民事判决

书，一审原告胜诉、二审维持原判。以下是该案的基本案情： 
映脉公司是国内图片行业领先的视觉内容服务提供商，其摄影师拍摄了涉案摄影作品，映脉公司享

有上述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中广公司未经映脉公司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官方网站“中国民生新闻网”

内，使用映脉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摄影作品(以下简称涉案作品)，该行为侵害了映脉公司对该作品享有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经过两次审理，其争议的焦点大体相同，主要为三点：一是原告是否有原告资格，即是否享有对于

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二是基于时间戳形式、区块链技术固定的电子证据，没有经过公证机关公证，是否

真实，是否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三是对于侵权损失赔偿的数额是否合理以及如何计算的问题。因此，

笔者主要针对这三个问题来展开叙述。 
1) 原告(被上诉人)是否享有原告资格 
经法院查明：涉案作品署名的作者为顾岩、钟振彬二人，两人均为映脉公司的员工并与映脉公司签

订了《劳动合同》(尚未到期)，且关于合作作品在任职期间或享用公司物质条件所创造的作品由公司独占

享有的声明。(映脉公司出具了劳动合同与《声明》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法院已核实真实性)，因此映脉

公司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 
由于本案中摄影的技巧性以及其他特点，该案件中还没有对涉案“作品”是否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

提出抗辩。而 2018 年 6 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华泰公司诉道同公司网络侵权纠纷案”中则有所体现。 
2) 主要证据未经公证能否作为定案依据 
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符合三性标准的证据，应当作为定案依据。

首先，电子数据是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因此符合证据三性中法定性的要求；其次，映脉公司提供电子证

据的内容与中广公司侵权行为紧密相关，符合证据关联性的要求；最后是关于证据真实性的认定，也是

两所法院的审查的重点所在。法院通过检查其操作人员是否恰当、操作环境是否清洁环境、网络环境是

否真实等方面进行审查，在对方不能举出相反证据证明其不真实的情况下，认可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 
3) 侵权损失赔偿的计算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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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张的合理支出，映脉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对于涉案作品的成本投入，映脉公司出具

的相关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请求的侵权损失。并且没有举证中广公司因侵权和获得的收入，因此北京

市互联网法院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主观上尽可能客观的计算一个较为合理的

赔偿数额。 
值得一提的是，原告(被上诉人)一开始请求支付的经济损失为 16,000 元及维权合理支出 100 元，而

法院综合考量后最终确定的赔偿数额是 7000 元。甚至不到原告请求的一半数额。 
也许这是个案，但事实上笔者查的仅有的裁判文书里几乎都是类似的情况，甚至更少。判决文书的

理由也是高度的相似。然即使是这样，到具体主观认定数额标准时，虽都会参照一些相关因素，例如都

会综合考量侵权(相似)的程度、造成的影响，双方举证的情况等等，但具体司法实践中，相对而言还是难

以判断损失数额，不同法院之间计算的数额很有可能有较大差异。 

3.2. 区块链技术在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中“著作权即版权”的规定，可以看出两者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指

作者以及其他权利人(著作权人)对于其所创作或交易的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总称[11]。本文

在不同语境下将使用不同的表达。 
本案中，区块链技术虽然解决了其涉案电子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其储存的电子证

据是否具有关联性的问题。除本案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案子存在同样的问题。使得法院的工作仍

然十分艰巨。例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号为“(2018)浙 0192 民初 81 号”(表 1)的、以及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 2019 年 3 月处理的一起案号为“(2019)京 0491 民初 805 号”(表 1)等等案件同样如此。主要问

题如下： 
1) 区块链存证不能确认其是否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 
作品之所以为作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独创性”。是否具有独创性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量。例

如客观方面具有独创的表现形式，或主观方面具有独特风格的思想情感或观点内容的表达。因为著作权

保护的是作者的独立思考和劳动特性，而不是其载体。 
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时间戳以及其复杂的算法，使每一次修改与创作的“作品”对应一个相确定的

哈希值，但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作品”都是简单的轻微的修改，并不能称其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即

使是在既有他人作品的基础上，也很难成为一个新的作品。因此区块链技术目前还无法认定作品的独创

性，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这个问题仍然由法官去进行主观的认定。 
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华泰公司诉道同公司侵害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中。杭州互联网法

院根据涉案作品的文字的叙述方式以及其作品图片拍摄时的角度和构造等方面是否体现著作权人的个人

特点、是否具有独创性来判断，该涉案作品是否属于受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从而确定是否

能够适用我国著作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保护。 
从版权登记角度出发，要想保障版权，首先需要登记，但是在大数据平台网络环境情况下，内容微

小、散乱且零碎化，登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可能把每一次的内容均登记上。其次，从个体来看，

互联网用户群体的自由性、匿名性以及虚假身份等问题极大妨碍了作者对于作品的确权[10]。 
2) 区块链存证尚不能确认作品著作权归属 
社会生活中，著作权并非是完全固定的，而是不断的进行交易，尤其在合作作品和职业作品中尤为

常见。公司员工签署劳动合同以及相关授权转让文件，把在合同期间创作作品的著作权通过合同或其他

方式排他或独家转让给某家公司(实践中多为其入职的公司)，而自己仅拥有对于该作品的署名权。然而在

这一个版权交易的过程中，很难对不特定的第三人进行公示从而起到良好的公式效果，也因此很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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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物权等所有权等强大的法律效力。并且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证明版权交易的授

权行为。 
按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和属性，理论上应该可以记录网络版权的归属，并找到最初的著作权人，所有

授权记录或者转让历史记录带有时间戳在平台上显示，因此不可篡改，但目前为止，我国也没有区块链

注册登记版权所有权和交易电子证据的相关法律，规定区块链平台提供的版权证明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其只能在版权维权过程中起到辅助证据作用[3]。 
因此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区块链电子存证技术本身是不能够解决对作品进行独创性和作者著作

所有权的认定等问题[3]。在本案中，北京互联网法院则是根据映脉公司提交的相关合同法等证据材料来

初步认定其系涉案图片的著作权人，而不是通过区块链技术。 
3) 区块链存证无法解决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 
网络版权侵权现象层出不穷，相关研究表明，如今北京市受理互联网版权纠纷案件每天平均四位数，

盗版产业爆速发展并不断成熟，藏着巨大的灰色利益[10]。对于网络版权所有人而言，需要证明的太多，

例如证明自己是著作权人，享有原告资格；证明对方行为侵害自身著作权等等。除此之外，最困难也是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证明自己实际损失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笔者将通过下表(表 1)来对

几个典型案例中原告请求的数额与法院实际判决的赔偿数额对比。 
 
Table 1. The amount of the three online copyright dispute cases is compared with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received 
表 1. 三起网络版权纠纷案件的请求数额与得到的赔偿数额对比 

案件 华泰公司 VS 道同公司 全景公司 VS 康辉公司 映脉公司 VS 中广公司 

案号 (2018)浙 0192 民初 81 号 (2019)京 0491 民初 805 号 (2018)京 0106 民初 31159 号 

时间 2018 年 6 月 2019 年 3 月 2019 年 5 月(12 月) 

审判主体 杭州市互联网法院 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院) 

请求数额 6200 元侵权损失以及 2500 元 
律师费共 8700 元 

侵权赔偿金及其他费用共计人

民币 10,000 元 
经济损失 16,000 元及维权合理 
支出 100 元共 161,000 元 

能否举证 否(不能证明具体权损失或对方 
违法所得) 

否(不能证明具体权损失或对方

违法所得) 
否(不能证明具体权损失或对方 
违法所得) 

法院综合

考虑因素 

综合考虑作品的市场影响、知名

度、和对方公司侵权情节等各类 
相关因素酌情确定 

考虑到涉案侵权程度(例如作品

相似度等)，对方实际违法取得

的收益。再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

创作难度、作者知名度等因素 

综合考虑作品的拍摄内容、独创

性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清

洁、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 

赔偿数额 经济损失(含制止侵权合理支出) 
4000 元 

经济损失及其他合理支出共计

1600 元 经济损失 7000 元 

 
从表 1 可看出，华泰公司请求赔偿的侵权损失数额共计 8700 元、全景公司请求的损失数额为 10,000

元，映脉公司请求对方赔偿的经济损失以及维权的合理支出费用共计 16,100 元。 
但由于三家公司均未能有充足证据证明其对方公司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对方公司因侵权所获

得的违法所得，因此主张的赔偿与实际相差很远，以上数额均不到请求数额的一半甚至更少。由此看出

侵权人的违法成本是很低的，这既容易助长侵权人的气焰，也使得著作权人殆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去控诉

侵权。一方面，在短期看来，这会打击很大部分原创著作权人灵感的创作，不利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从长远利益来看，也将进一步影响到网络版权的交易，从而不利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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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领域甚至经济事业的发展。 
因此，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网络版权侵权纠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救济，我们应该重

视关于该类型侵权纠纷中关于侵权赔偿数额的相关规定以及如何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认定标准。 

4. 关于区块链存证的规制建议 

4.1. 区块链式作者唯一 ID 制 

利用区块链技术特殊的分布式数据储存的、去中心化的特点，来搭建一个统一的著作权网络版权授

权等交易平台，并为每一位作者制定独一无二的 ID，一旦网络版权所有者开始创作，区块链技术可以全

过程的以时间戳的形式记录该作者的作品从灵感到成形的所有阶段。这样一来某个作者所有的学术成果

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展现出来，既不会有缺失，也不会出现他人的学术成果[11]。有利于著作权所有者被侵

权时能够及时拿出有法律效果和有力的证据材料，从而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不论该作者

信息或名字如何变换，都不会改变 ID 的使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许多纠纷的产生。 

4.2. 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简化、程序化 

前面所讲的构建统一的著作权网络版权授权等交易平台，并为每一位作者制定独一无二的 ID 的设想，

即使的确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短期之内也很难搭建起来。因此，当前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迅速完善

网络版权的举证程序或原则。 
例如，基于区块链技术存证的不可篡改的真实性，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认定网络版

权所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对于区块链技术存证平台及其证据的审查，制定较为统一的规范。 
杭州在互联网法院司法运用区块链技术后，通过人、时、地、事(前中后)六个维度提供了数据认证的

途径，进而达到了电子数据全过程记载全链路可信全节点见证的效果。 

4.3. 将权版变动与智能合约相结合 

首先，多方网络版权用户共同参与制定一份网络版权交易的智能合约：合约与现实中的合约一样规

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合约不履行时则通过何种方式开起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其次，根据合约的内容去

设定和指定许多不同的节点，通过电子签名等方式，完成授权转让或其他网络版权交易行为，则触发合

约执行，并且利用算法把数据保存到区块链。 
一旦发生侵权行为，著作权人即可直接调取区块链存证的电子证据，而不用再拿出合同等相关文件

来证明著作权的归属，从而实现网络版权的自动化、智能化履行。在社会金融领域，网络版权交易存在

不停授权和流转的经济现象，现实生活中由于时间和地理位置差异，一方面，当事人证据的收集需要花

费很多的精力，另一方面，法官仍然需要审查证据，例如劳动合同、授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从而增加

讼累。 
但如果都利用智能合约来进行交易，则根据区块链技术的记录功能就能准确真实地记录下来，当事

人少跑路，法官不再需要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极大促进了司法便民、减轻司法资源的压力，从而打造

更自动化、智能化的履约解决方案。 

4.4. 加强作者网络版权意识 

与国外相比，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远远不够，这与我国网民的版权意识不足息息相关，尽管

和过去几十年相比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有了很大的进步，网民自身的版权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但保

护力度远不及国外，侵权成本低而利润高，这也导致网络侵权现象在我国比较突出。因此，应当加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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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版权意识，鼓励原创，加强保护力度的同时减少维权成本，同时鼓励知识付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的发挥网络版权领域作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创作更好的作品。 
同时，充分运用上述构建的统一著作权网络版权授权等交易平台，多多宣传版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相关知识，努力提高网民版权意识，需求推动发展，相信在作者版权意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网络侵权

现象能够不断减少，即使发生侵权事件，辅之以区块链技术的统一著作权网络版权授权等平台也能够使

更多的作者能够在侵权时有相应准备和证据证明其为原创作者从而受到保护。由此可知，促进作者版权

意识和推动区块链技术在网络版权领域的不断应用发展相互促进，不断推动我国网络文学不断发展。 

5. 结语 

科学技术的变革，在不断的冲突中促进了法律的发展。区块链技术技的创新与法律的关系不是完全

相对立或彼此融合，如何使它们实现共同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使两者相辅相成，属于在法律层面需要迫

于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复杂的技术架构可以改善法律机制的缺陷，促进法律机制的有效和高效

实施[8]。 
此外，在区块链电子存证体系中，各个因素的主体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需要借助不同的主体，相互

协作，才能将其作用发挥至最大化。因此，需要加快对于网络版权领域区块链的领域上展开从由无到有、

由片面到全面的学习和探索。在实践中，区块链技术能否得以顺利开展，并将其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与

我们自身合法权益、信息时代的发展有着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正因如此，对如何更好地使司法与技术

不断融合，更值得我们深思和不断探究。希望通过分析和研究，加之相关立法部门在各类制度规范上的

不断完善和改进，最终使得区块链电子存证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发挥作用。 
在互联网法院司法实践中，区块链技术已经展现出巨大潜力。从“互联网法院信息网络传播案侵权

纠纷案”中可以显示，司法机关对于区块链存证的认可，正是对互联网环境下司法创新模式的探索，这

不仅仅提高了司法效率，更是科技与法律融合，从而进一步保障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12]。 
对于区块链电子证据及其相关概念范围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同时相关法律规定尚不明确。至于互联

网法院领域的相关理论和规定，由于近几年才开始起步研究和实践，因此相关法律规范较少，并且传统

领域的规定不适用，司法裁判缺乏依据。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在总结互联网法院领域各专家学者的答复

和建议探讨。 
关于区块链技术基础下的网络版权法律制度尚在起草阶段，网络版权作品登记制度的构建还处于理

论阶段。运用到司法实际中在未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文章仅是初步研究与资料整合，思路尚不清晰，

在接下来还将继续学习研究，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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